
张文旅字〔2021〕110 号              签发人：石璐 

关于印发 2021 年张店区文化和旅游惠民
消费季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街道办事处，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现将《2021 年张店区文化和旅游惠民消费季实施方案》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张店区文化和旅游局

                           2021 年 9 月 6 日



2021 年张店区文化和旅游惠民消费季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省市决策部署，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大力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培育我区经济增长

新动能，依据《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印发<第五届山东

文化和旅游惠民消费季实施方案>的通知》和《2021 年淄博

市文化和旅游惠民消费季实施方案》精神，结合我区实际，

定于 2021 年 9 月至 10 月举办 2021 年张店区文化和旅游惠

民消费季，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活动主题

文旅消费  惠享张店

二、活动名称和时间

名称：2021 年张店区文化和旅游惠民消费季

时间：2021 年 9 月—10 月 

三、活动原则

（一）政府引导。引导消费者树立正确的文化和旅游消

费理念，培育良好的文化和旅游消费习惯。推动文化和旅游

领域供给侧结构调整，着力建立引导和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

（二）文旅融合。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加

强文化和旅游及相关消费融合，充分整合现有公共和市场文

化旅游资源、相关行业部门消费资源、不同区域消费资源，

组织开展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活动，形成整体合力，实现

效益最大化。



（三）市场运作。突出市场导向，发挥市场主体作用。

依托企业提供丰富多样的文化和旅游产品及服务，满足消费

者个性化、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吸引更多市民参加文化

和旅游消费活动。

（四）普惠大众。大力开展群众性文化和旅游惠民活动，

通过发放文化和旅游惠民消费券，采取财政直补消费者、商

家优惠折扣和社会支持等方式，让文化和旅游消费真正深入

人心，惠及大众。广泛开展送文化下乡活动，加强乡村精神

文明建设，推进乡村振兴。

四、活动主要内容

（一）开展惠民主题活动

创新、丰富活动形式和内容，鼓励全民共同参与，共享

文化和旅游资源，共品文化和旅游盛宴。 

1.乐游张店。整合全区文化和旅游资源，组织文化旅游节

庆活动、景区主题活动、特色旅游线路、研学旅游等文化旅游

主题活动。 

2.乐赏张店。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音乐会、歌舞、曲艺、 

书画展、讲座等文艺活动。在做好“送戏下乡”等公共文化服务

基础上，开展好张店区第四届文化艺术节系列活动、“张店小

剧场 周末齐天乐”等品牌文化活动。 

3.乐购张店。利用夜间经济示范街区，开展夜间文旅消费

提升行动，组织开展文创集市、非遗展示等活动。积极组织辖

区内文旅企业参加省旅游发展大会、第二节中国国际文化旅游

博览会等系列展会活动。



4.乐动张店。举办亲子故事会、国学讲座、优秀电影展播

等人文活动，丰富基层群众文化生活。办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系列主题活动、第十届“幸福张店”合唱节等系列活

动。开展非遗技艺、传统工艺互动体验，戏曲、表演等舞台艺

术体验，数字文旅互动体验等活动。组织非遗传承人及企业参

加非遗进社区活动。

5.乐智张店。组织网络视听、文化旅游电商、直播平台、

数字出版、动漫等领域开展数字文旅主题活动。 

（二）创建消费示范区

积极争创省级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县(区)，提升区域文

化和旅游消费水平，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借鉴我市国

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建设工作经验，创新形成我区行

之有效的运行机制，为引导扩大文化和旅游消费提供示范。

（三）打造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

积极向市级主管部门争取政策支持和资金扶持，利用现

有的旅游景区、文化产业园区、文旅商综合体、夜间经济示

范街区等类型空间，不断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引导文

旅产品和文化互动体验服务集聚，打造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

形成规模化、规范化、时尚化、休闲化的文旅消费新地标。

（四）服务乡村振兴

大力服务乡村文化振兴，充分发挥张店区文化和旅游惠

民消费季的引领作用，着力把文化和旅游惠民消费季打造成

为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品牌。广泛开展文化下乡活动，

积极推动农村群众享受消费补贴，促进乡村文化和旅游产业



发展。

五、运行机制

（一）消费引导。利用政府引导资金补贴文化和旅游消

费。通过市场化运作，发放文化和旅游惠民消费券，调动企

业发放企业消费券或提高优惠折扣服务的积极性，让更多的

消费者享受到优质便捷的文化旅游产品及服务。

（二）多方联动。整合多方资源，多方联动、形成合力，

共同推进消费季活动。以财政资金补贴文化和旅游消费为引

导，以“山东文化和旅游惠民消费云平台”为支撑，开展各类

惠民促销活动，鼓励、吸引更多文化旅游企业积极参与，形

成政府、企业、社会共同促进文化和旅游消费的强大合力。

（三）拓展机制。积极培育符合市场规律和我区实际的

文化和旅游消费运行机制，利用传统节日策划举办不同主题

的文化和旅游消费活动。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旅游产业融合，

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旅游消费双向渗透，既提升基层公

共文化服务效能，又带动城乡文化旅游消费。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由区委宣传部、区文化和旅游局、

区融媒体中心牵头主办，区直有关部门（单位）和镇办联合

主办，形成牵头主办和联合主办部门（单位）各尽其责、社

会力量共同参与的筹办工作机制。成立 2021 年张店区文化

和旅游惠民消费季组委会，统筹负责各项活动。严格落实各

项疫情防控措施，保障文化和旅游惠民消费季活动有序进行。    

（二）加强资金保障。按照区级财政专项资金安排，支



持文化和旅游惠民消费活动消费券发放、文化和旅游消费活

动宣传推广以及活动的组织、审计、评估、大数据统计应用

等工作。

（三）加强宣传推介。依托山东文化和旅游惠民消费云

平台，利用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发布文化和旅游惠民消费活

动资讯。加大宣传推广力度，提高张店区文化和旅游惠民消

费季活动的品牌影响力和认知度。

附件



2021年张店区文化和旅游惠民消费季
组委会组成人员名单

主  任： 王  旭   区政府副区长

副主任： 王晓东   区委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

         张洪波   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融媒体中心主任         

石  璐   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成  员： 张晓慧   区科技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王晓莹   区工业与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程  诚   区民政局党组成员

张衍斌   区财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吕守明   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兼区农技中心主任

         颜庭军   区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李玉溪   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曹  峰   区卫生健康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乔朝晖   区市场监管局党组副书记、二级主办

         金  刚   区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张嘉仪   团区委副书记 

李  莉   区科协党组成员、二级主任科员

王  亮   区教育和体育人才服务中心主任

柴洪舸   区金融事业服务中心副主任

庞云翔   区服务业发展中心副主任

王  攀   房镇镇副镇长 

及  光   马尚街道党工委委员、人武部长



梁  建   车站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张  云   和平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杨  冬   公园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朱恒科   科苑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刘雯雯   体育场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任海峰   湖田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组委会办公室设在区文化和旅游局，石璐同志兼任办公

室主任，李玉溪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组委会不作为区政

府议事协调机构，活动结束后即行撤销。

张店区文化和旅游局办公室              2021 年 9 月 6 日印发


